附件2

应试人员体检须知

1.应试人员携带的手机、智能手表（手环）等电子产品，须主动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，否则一经发现，按违反体检纪律处理。
2.体检严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。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的，后果自负。
3.怀孕的应试人员可以在体检时暂不进行妇科和X光等项目检查，须提前准备好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怀孕证明，于体检当日交工作人员登记备案。怀孕及处于生理期的女性应试人员，体检前应事先告知带队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。
4.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剧烈运动。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（禁水）8—12小时，保持空腹。
5.体检期间，除参加体检的应试人员、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一律禁止进入体检现场。应试人员要严格遵守体检规定和各项纪律要求，听从指挥，服从管理，不得随意走动、大声喧哗、单独行动。
6.请参加体检的应试人员配合医护人员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，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，将会影响录用。
7.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、检验项目（费用由应试人员自理）。
8.体检过程中，应试人员对本人心率、视力、听力、血压等当场出结论的体检项目有异议要求复检的，须向本组带队工作人员报告，由本组带队工作人员协调体检医生当场进行复检；应试人员对于其他不能当场出结论的体检项目有异议的，要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复检申请，复检申请提出后由体检实施机关组织复检，复检只进行一次，检查结论以复检为准。
